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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縣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評鑑作業要點 

總說明 

 

金門縣政府為推動本府使用管理之傳統建築（以下簡稱傳統建築）活

化利用，提升管理維護品質，發揚地域特色，落實文化、觀光、環境永續

發展，表彰優良營運管理人，爰擬具「金門縣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評鑑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重點說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 

三、辦理活化利用評鑑。 

四、活化利用評鑑小組組成與召集。 

五、活化利用評鑑項目及評分標準。 

六、活化利用評鑑結果與異議處理方式。 

七、本府進行不定期檢查，且營運管理人不得拒絕相關主管機關法定所為

事項。 



金門縣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評鑑作業要點 

2 

金門縣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評鑑作業要點 

規定 說明 

一、金門縣政府為提升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與

管理維護品質，發揚地域特色，落實文化、

觀光、環境永續發展，表彰優良營運管理

人，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訂定目的，並呼應金門縣

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原則第一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符合金門縣政府傳統

建築活化利用原則第三點之傳統建築，由

本府辦理活化利用之評鑑。 

明定本要點適用之傳統建築，辦理活化

利用之評鑑作業。 

三、活化利用評鑑，區分為定期評鑑與續約評

鑑，定期評鑑每年至少一次，時間由本府定

之，營運管理人不得拒絕或藉故拖延。 

續約評鑑由營運管理人於契約期滿前六

個月提出申請，得併入當年定期評鑑辦理，

評鑑小組得參酌歷年定期評鑑成果綜合評

判。未申請或不通過者，期滿不予續約。 

明定本府辦理活化利用評鑑，區分為定

期評鑑與續約評鑑。 

四、為辦理活化利用評鑑事項，本府得設置金

門縣政府傳統建築活化利用評鑑小組（以

下簡稱評鑑小組）。 

評鑑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

本府邀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社會賢達、

當地居民代表及府內有關人員組成，其中

外聘委員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評鑑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

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召集

人與副召集人均不能出席會議，由委員互

推一人主持會議。 

評鑑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

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住宿費及交通費。 

明定評鑑小組組成與召集。 

 

五、定期評鑑及續約評鑑時間，本府應提前一

週通知。營運管理人如確有正當理由無法

配合評鑑時間，應於五日前通知本府改期。 

活化利用評鑑項目如下： 

（一）經營品質與特色。 

（二）環境永續、社會責任或公益回饋。 

（三）建物、設施與環境管理維護。 

（四）公共安全與基本管理。 

明定活化利用評鑑項目，其評鑑評分表

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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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額外加分項目：營運管理人成長，

及其他由評鑑小組認定之項目。 

評鑑評分表由本府另定之。 

六、評鑑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方為合格；評鑑

結果分成未通過、條件式通過及通過。 

評鑑分數獲九十分以上，視同優質營運

管理人，由本府表揚之。 

評鑑結果若為條件式通過，應於一個月

內改善並提出證明，由本府核定通過。 

評鑑成績不合格者，得進行一次複評；複

評仍不合格，且未能於一個月內改善者，視

為評鑑未通過，本府依相關規定辦理終止

或解除契約。 

評鑑結果應以書面形式送達營運管理

人。營運管理人如有異議，應於接獲七日

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查詢。 

一、明定評鑑結果與異議處理方式。 

二、評鑑結果依評鑑小組決議，分成三

類：（1）未通過（成績不合格，且未於

改善時限內通過複評）、（2）條件式通過

（成績合格，部分項目改善後可核定通

過）及（3）通過（成績合格，且無改善

項目）。 

三、表揚評鑑成績九十分以上之優質營

運管理人，以資鼓勵。 

七、主管機關得進行不定期檢查，檢查小組成

員由業務單位組成。 

營運管理人不得拒絕其營業項目相關主

管機關依相關法令所為之管理、檢查、評鑑

或訓練等事項。 

不定期檢查表由本府另定之。 

一、明定主管機關進行不定期檢查之規

定。 

二、明定營運管理人不得拒絕相關機關

依相關法令所為事項。 

三、不定期檢查表由本府另定之 

 


